丰都县躬身践行服务发展活动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丰都县躬身践行·服务发展活动

考核办法》的通知

各镇乡党委、政府，各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，县委各部委，县级各部门、人民团体、企事业单位、中市驻丰单位、新经济社会组织：

根据县委办、县政府办《关于印发〈丰都县躬身践行·服务发展活动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丰委办发〔2013〕10号）文件精神，为推动“躬身践行•服务发展”活动深入开展，确保活动取得实效，特结合实际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
一、工作原则

按照“围绕中心、注重实绩、分类考核、动态排名”的原则，采取关键绩效考核（KPI）和360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，科学设置考核指标，严格履行考核程序，全面、客观、公正评价各单位的工作实绩，以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，推动活动深入开展。

二、考核内容及分值

考核采取1000分制，主要针对学习宣传（200分）、剖析自查（200分）、评议整改（400分）、巩固完善（200分）等四个阶段的基础工作、重点工作、活动成效等三个方面予以量化考核。
（一）学习宣传阶段（2013年6月至7月，200分）

1．基础工作

①机构设立（10分）。建立活动组织机构（10分）。

②方案制定（30分）。有活动方案（10分），有学习计划研究会议记录（10分），有切合实际的学习计划（10分）。

③信息材料报送（20分）。每月报送活动信息2篇（10分），少1篇扣5分，每超出一篇加1分（加分不超过5分）；所报信息被活动办采用一次加2分，被县级领导批示的一次加3分（加分不超过10分）；按要求报送活动办所需的相关材料（10分，未按时、按质报送的一次扣2分，未报送的扣10分）。

2．重点工作

①学习情况（30分）。有集中学习会议记录、照片及领导引学材料（15分），有单位职工开展自学的学习笔记（15分）。

②宣传情况（30分）。有活动宣传栏（15分）、张贴宣传标语（15分）。
③讨论情况（30分）。有两种形式以上讨论的讨论记录、照片等资料（15分），每名职工撰写心得体会1篇以上（15分）。

3．活动成效

①服务对象知晓率（15分）。有单位开展对服务对象知晓率调查的测评办法及测评结果（共15分，有办法得5分，知晓率在90%以上得10分；督查时随机抽查5名服务对象，一例不知晓扣2分）。

②服务对象满意度（25分）。有单位开展对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的测评方案及测评结果（共25分，有方案得5分，有本阶段测评结果得5分、分析报告得5分、持续改进措施得10分；督查时随机抽查5名服务对象，一例不满意扣2分）。

③工作创新（10分）。结合本单位实际在本阶段开展各种创新工作（10分）。

④投诉情况（加扣分）。接到企业或群众投诉，查证属实的一次扣5分；受到服务对象表扬一次加2分（以感谢信、锦旗等具体可查的依据为准，加分不超过10分）。

⑤督查情况（加扣分）。明察暗访和督查过程中发现工作纪律涣散问题的一次扣5分，服务态度粗暴的一次扣5分，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现象的一次扣10分。

（二）剖析自查阶段（2013年8月，200分）

1．基础工作

①方案制定（20分）。有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的“五大行动”实施方案（20分）。

②信息材料报送（20分）。每月报送活动信息2篇（10分），少1篇扣5分，每超出一篇加1分（加分不超过5分）；所报信息被活动办采用一次加2分，被县级领导批示的一次加3分（加分不超过10分）；按要求报送活动办所需的相关材料（10分，未按时、按质报送的一次扣2分，未报送的扣10分）。

2．重点工作

①对照要求查问题情况（40分）。有班子会、职工会等会议记录、照片等资料（10分）；有单位分类清晰的问题查找报告（15分）、有干部职工问题查找汇总表（15分）。

②互帮互促找问题情况（45分）。有通过召开党员会、民主生活会、职工讨论会等方式开展单位和干部问题自查的图片资料和会议记录（5分）；有意见征集表、群众意见箱等（5分）；有电话接听记录、意见反馈原始资料等（5分）；有各层次对象帮助查找问题汇总表（10分）；有“问题相互点、差距相互谈、上下相互促”活动记录、照片等（5分）；有领导谈心、职工交心记录等（5分）；有领导干部职工互帮互促查找问题的汇总表（10分）。

③借助行动析问题情况（40分）。有上级评、下级议、职工论、专家诊等记录及照片资料（20分）；有单位及干部职工问题剖析材料（20分）。

3．活动成效

①服务对象满意度（25分）。有单位开展对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的测评方案及测评结果（共25分，有本阶段测评结果得5分、分析报告得5分、持续改进措施得10分，有上阶段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得5分；督查时随机抽查5名服务对象，一例不满意扣2分）。

②工作创新（10分）。结合本单位实际在本阶段开展各种创新工作（10分）。

③投诉情况（加扣分）。接到企业或群众投诉，查证属实的一次扣5分；受到服务对象表扬一次加2分（以感谢信、锦旗等具体可查的依据为准，加分不超过10分）。

④督查情况（加扣分）。明察暗访和督查过程中发现工作纪律涣散问题的一次扣5分，服务态度粗暴的一次扣5分，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现象的一次扣10分。

（三）评议整改阶段（2013年9月至2014年3月，400分）

1．基础工作

①方案制定（20分）。有单位整改方案（5分）、个人整改方案（5分）；有整改落实检查督促机制（5分）和责任追究制度（5分）。（2013年9月考核）

②信息材料报送（80分）。每月报送活动信息2篇（70分），少1篇扣5分，每超出一篇加1分（加分不超过5分）；所报信息被活动办采用一次加2分，被县级领导批示的一次加3分（加分不超过10分）；按要求报送活动办所需的相关材料（10分，未按时、按质报送的一次扣2分，未报送的扣10分）。

2．重点工作
①“五大行动”开展情况（120分）。有实施“五大行动”的责任机制及考核制度（10分，2013年9月考核）；有结合实际工作实施“五大行动”的具体措施（10分，2013年9月考核）；有实施“五大行动”的时间进度及成效反映（100分，2013年10月-2014年2月每月考核）。

②整改落实情况（30分）。有每月专题整改会议的会议记录和图片资料（10分）；有整改措施是否到位的检查记录（10分）；有针对未整改到位问题的补充措施（10分）。（2013年10月-2014年2月每月考核）

③整改总结情况（15分）。有本单位整改情况总结（15分）。（2014年3月考核）

3．活动成效

①“三评三议”活动情况（100分）。以各单位“三评三议”活动评议得分直接计入（100分）。

②服务对象满意度（25分）。有单位开展对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的测评方案及测评结果（共25分，有本阶段测评结果得5分、分析报告得5分、持续改进措施得10分，有上阶段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得5分；督查时随机抽查5名服务对象，一例不满意扣2分）。（2014年1月考核）

③工作创新（10分）。结合本单位实际在本阶段开展各种创新工作（10分）。

④投诉情况（加扣分）。接到企业或群众投诉，查证属实的一次扣5分；受到服务对象表扬一次加2分（以感谢信、锦旗等具体可查的依据为准，加分不超过10分）。

⑤督查情况（加扣分）。明察暗访和督查过程中发现工作纪律涣散问题的一次扣5分，服务态度粗暴的一次扣5分，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现象的一次扣10分。

（四）巩固完善阶段（2014年4月至6月，200分）

1．基础工作

①机构设立（20分）。有本单位长设监督机构（10分）、检查机制（10分）。（2014年4月考核）

②信息材料报送（40分）。每月报送活动信息2篇（30分），少1篇扣5分，每超出一篇加1分（加分不超过5分）；所报信息被活动办采用一次加2分，被县级领导批示的一次加3分（加分不超过10分）；按要求报送活动办所需的相关材料（10分，未按时、按质报送的一次扣2分，未报送的扣10分）。

2．重点工作
①健全完善机制（20分）。有立即废止的、及时完善的、遗漏弥补的相关工作制度、审批及办事流程等资料（10分）；有汇编成册的新机制及相关公示照片资料（10分）。（2014年5月考核）

②成果转换情况（35分）。有总结提炼的好经验（15分）；有推广好经验的举措及相关成效（20分）。（2014年5月考核）

③总结评比情况（50分）。有规范成册的文字、照片等资料（10分）；有全面详实的活动总结（20分）；有表彰先进典型的相关文件（20分）。（2014年6月考核）

3．活动成效

①服务对象满意度（25分）。有单位开展对服务对象满意度调查的测评方案及测评结果（共25分，有本阶段测评结果得5分、分析报告得5分、持续改进措施得10分，有上阶段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得5分；督查时随机抽查5名服务对象，一例不满意扣2分）。（2014年1月考核）

②工作创新（10分）。结合本单位实际在本阶段开展各种创新工作（10分）。

③投诉情况（加扣分）。接到企业或群众投诉，查证属实的一次扣5分；受到服务对象表扬一次加2分（以感谢信、锦旗等具体可查的依据为准，加分不超过10分）。

④督查情况（加扣分）。明察暗访和督查过程中发现工作纪律涣散问题的一次扣5分，服务态度粗暴的一次扣5分，“吃、拿、卡、要”现象的一次扣10分。

三、考核方法

（一）单位自查。各相关单位对照考核表，将每月考核内容完成情况及加分材料上报活动办。

（二）抽查复核。活动办根据上报情况进行抽查复核后，确定各单位的当月得分。
（三）动态排名。考核实行累计计分，活动办根据各单位得分，按照经济民生部门、服务保障部门、中市驻丰单位和镇乡（街）的分类进行动态排名。

（四）综合评定。自活动开始至2014年6月的累计得分将作为活动考核最终分值，报活动推进领导小组综合评定。

四、结果应用

（一）考核结果作为评先选优的依据。

（二）将各阶段分类别考核得分的最后一名列为“躬身践行·服务发展活动重点整改单位”，并分别对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分管领导进行诫勉谈话，对最终考核得分最后一名的单位负责人建议进行组织调整。将中市驻丰单位活动开展情况通报其上级主管单位。

丰都县躬身践行服务发展

活动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13年7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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